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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需求一览表


	包号
	货物名称
	数量
	交货期
	项目现场（交货地点）

	1
	山地灾害动力学监测系统
	1
	合同签订后的3个月内交货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群贤南街189号



注：投标人须对上述投标内容中完整的一包进行投标响应，不完整的投标将视为非响应性投标予以拒绝。


二、总则

[bookmark: _Hlk108442230]1、投标要求
1.1  投标人在准备投标书时，务必在所提供的商品的技术规格文件中，标明型号、商标名称、目录号。
1.2  投标人提供的货物须是成熟的全新的产品，其技术规格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如与招标文件的技术规格有偏差，应提供技术规格偏差的量值或说明（偏离表）。如投标人有意隐瞒对规格要求的偏差或在开标后提出新的偏差，采购人有权拒绝其投标。
1.3  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样本，必须是“原件”而非复印件，图表、简图、电路图以及印刷电路板图等都应清晰易读。采购人有权不付任何附加费用复制这些资料以供参考。
1.4  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节能、安全和环保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投标人的投标产品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则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
2、评标标准
2.1  除招标文件中指定的附件和专用工具外，投标人应提供货物的正常运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全套标准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人在投标书中需列出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数量和单价的清单，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报价的总值需计入投标价中。
2.2  对于标书技术规范中已列出的作为查询选件的附件、零配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书中应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采购人参考。投标人也可推荐采购人没有要求的附件或专用工具作为选件，并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采购人参考。选件价格不计入评标价中。选件一旦为采购人用户接受，其费用将加入合同价中。
2.3  为便于采购人用户进行接收仪器的准备工作，投标人应在合同生效后60天内向采购人用户提供一套完整的使用说明书、操作手册、维修及安装说明等文件。另一套完整上述资料应在交货时随货包装提供给用户，这些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
2.4  关于设备的安装调试，如果有必要的安装准备条件，投标人应在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向买方提出详细的要求或计划。安装调试的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并应单独列出，供评标使用。
2.5  制造厂家提供的培训指的是涉及货物的基本原理、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有关内容的培训。培训教员的培训费、旅费、食宿费等费用和培训场地费及培训资料费均应由投标人支付。
2.6  在评标过程中，采购人有权向投标人索取任何与评标有关的资料，投标人务必在接到此类要求后，在规定时间内予以答复。对于无答复的投标人，采购人有权拒绝其投标。
3、工作条件
详见项目需求书
4、验收标准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货物和系统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4.1 货物运抵安装现场后，采购人将与中标人共同开箱验收,如中标人届时不派人来, 则验收结果应以采购人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验收时发现短缺、破损, 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负责更换。
4.2  验收标准以中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该指标应不低于招标文件所要求的指标）。任何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中标人必须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
4.3  验收由采购人、中标人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中标人在验收报告上签名。

5、本项目需求中标注“★”号的为实质性要求，不满足其投标将被拒绝。
6、如在具体要求中有本总则不一致之处，以具体要求中的要求内容为准。


三、具体要求
第1包：山地灾害动力学监测系统

1、 招标项目信息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是否接受进口设备参与投标
	预算金额
（万元）
	最高限价（万元）
	本项目所属行业

	一
	山地灾害动力学监测系统
	1
	套
	否
	172
	172
	工业


2、 技术部分
1、配置清单及零配件（包括专用工具）：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一
	强震（加速度模块）在线监测仪
	套
	1

	二
	三通道智能监测单元
	套
	40

	三
	三分量高分辨率智能检波器
	套
	10

	四
	数据处理分析软件
	套
	1

	五
	安装调试（含野外供电等辅助材料）
	套
	51

	六
	数据传输服务
	41套/年
	3


技术要求及参数：
详细见：技术性能指标表。
加“★”条款为必须满足的条款，不得偏离。
2、技术性能指标表
	编号
	招标技术指标名称
	山地灾害动力学监测系统

	1
	应用范围和要求
	本设备主要用于西南高寒山区山地灾害如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物源起动时发生的微动、地震动等信号的实时监测，为山地灾害预警、发生学研究提供试验技术支撑。

	2


	性能指标
	强震（加速度模块）在线监测仪

	
	
	★1
	微动及地震动检测范围（Acceleration range）：±15g

	
	
	★2
	强震动检测范围（Acceleration range） ：±2g，±4g

	
	
	★3
	实时内存数存储据：≥大于600秒（125Hz sampling rate）

	
	
	★4
	时钟精度误差：≤0.15μsec

	
	
	★5
	最大有效无线通讯距离：4km

	
	
	三通道智能监测单元

	
	
	★6
	通道：3通道

	
	
	★7
	ADC分辨率： 32位

	
	
	★8
	采样率：0.25， 0.5，1，2，4，8，20 ms

	
	
	9
	前放增益 : 0dB 至 36 dB ，6 dB 增阶

	
	
	10
	总谐波失真 : <0.0002% @ 增益 0dB

	
	
	11
	共模抑制 : ≥100dB

	
	
	12
	增益精度 : <1%

	
	
	13
	GNSS时间标准 : 1ppm，GNSS时间精度 : ±10μs, GNSS时钟驯服

	
	
	14
	串音 : < -110dB

	
	
	▲15
	系统动态范围 : 145dB

	
	
	▲16
	频率响应范围：0-1652Hz

	
	
	★17
	SIM卡：国内支持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

	
	
	三分量高分辨率智能检波器

	
	
	★18
	通道：3通道

	
	
	★19
	ADC分辨率： 32位

	
	
	★20
	采样率：0.25， 0.5，1，2，4，8，20 ms

	
	
	★21
	前放增益 : 0dB 至 36 dB ，6 dB 增阶

	
	
	22
	总谐波失真 : <0.0002% @ 增益 0dB

	
	
	23
	共模抑制 : ≥100dB

	
	
	24
	增益精度 : <1%

	
	
	25
	GNSS时间标准 : 1ppm，GNSS时间精度 : ±10μs, GNSS时钟驯服

	
	
	26
	串音 : < -110dB

	
	
	▲27
	系统动态范围 : 145dB

	
	
	▲28
	频率响应范围：0-1652Hz

	
	
	29
	自然频率：5Hz

	
	
	30
	假频：>170Hz （>150Hz，水平检波器）；失真：<0.1%@12Hz,0°～10°垂直倾角

	
	
	31
	灵敏度 : 80 V/m/s (2.03 V/in/s)

	
	
	数据处理分析软件

	
	
	▲32
	具备全波形文件解析、处理功能

	
	
	技术服务

	
	
	★33
	提供现场安装服务，设备免费维护3年

	
	
	▲34
	设备在线率＞90%（是否承诺）

	
	
	▲35
	数据完整率＞90%（是否承诺）


3、 商务条款
1. ★交货地点：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指定地点
2.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的3个月内交货。
3. ★报价方式及要求：
1) 本项目不允许采购进口产品参与投标。
2) 国产产品与服务报项目现场交货人民币价。投标价包含仪器设备的价款、包装、税费、运输、装卸、安装、调试、技术指导、培训、咨询、服务、保险、检测、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之前以及技术和售后服务等其他各项有关费用。
3) 投标人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报价的，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有权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4) 投标报价不得超过采购预算（如有最高限价则不得超出最高限价）。
4. ★付款方式：
（1）乙方在签订合同后的1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合同金额的10%作为履约保证金。
（2）甲方在合同签订后的2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30%货款；
（3）仪器到货经过甲方初步验收后，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40%货款；
（4）安装、调试、培训、试运行正常并验收合格后，甲方出具加盖单位公章的验收报告；验收报告出具后2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合同金额30%货款。
（5）自仪器质保结束之日起，甲方应在30个工作日内，以无息的方式将乙方支付履约保证金退还给乙方。

5. 质保及售后服务要求：
1) 投标人需为本项目配备足够的售后服务力量，具有国内本地化的服务团队。
2) 投标人售后服务响应时间：电话响应时间要求8小时内，到场响应时间要求2个工作日内（指从接到报障至到达故障现场的时间）。
3) 投标人免费提供技术支持热线电话，满足24小时热线服务。
4) 投标人免费提供email技术支持，并且在24小时内回复。
5) ★投标人提供仪器设备的免费保修期一年（保修期内免费维修并更换除消耗品以外的零部件，维修人员的路费、食宿等自理）。
6) 投标人提供该设备的技术使用说明书及外购配件仪器说明书，并指导在使用该设备时的操作注意事项等。
7) ★投标人提供配套软件三年内免费升级服务。
8) ★投标人提供设备二次搬运（含保险）服务。

6. 运输及包装方式的要求
设备的包装、运输由投标人负责，应使用崭新坚固的包装（标准包装），适合于空运、或陆运等长途运输方式；适合气候变化；投标人应对任何由于不当包装或防护措施不利而导致的商品损坏、损失、费用增长等后果负责。
7. 安装、调试，验收及培训：
7.1、仪器产品的开箱验收
仪器产品开箱时须买卖双方代表人员在场，并按技术要求中规定的质量、性能、规格指标开箱验收，对产品的数量、品质逐项检查。如在开箱过程中发现有仪器（或功能部件）缺损、破坏、缺少等，由卖方按合同清单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换或补齐工作。
7.2、仪器产品的安装调试
仪器产品开箱验收之日起1周内，卖方安排一名或多名富有经验的仪器安装工程师到买方现场进仪器的安装调试。确保整套仪器安装调试后正常工作、技术指标达到技术要求。
7.3、免费技术培训
仪器产品安装调试后，卖方安排一名或多名富有经验的仪器使用工程师到买方现场进行技术培训服务，内容包括：
（1）理论培训：举办1次室内理论技术讲解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本类仪器的系统原理、结构、功能、保养、现场简易维修、现场操作、故障应急处置等；免费共享最新的应用案例材料及相关资料。
（2）实操培训：卖方仪器使用工程师，面向买方委派的不少于2位技术支撑人员，进行针对本套仪器的具体操作步骤、注意事项、校准方案等提供现场培训讲解。培训的内容包括本套仪器的基本测试原理、核心结构和部件功能、应用软件操作、故障处理和运行维护、日常保养及注意事项。确保买方技术支撑人员具备独立操作和日常维护本套仪器的能力。
7.4、仪器产品的专家评估验收
技术培训完成后1周内，买方组织专家按照技术要求中的指标参数进行评估验收，并由专家组出具是否同意通过验收的书面意见。
7.5、仪器产品用户验收报告
买方在专家评估验收通过后10个工作日内，出具作为支付卖方合同的依据的含用户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验收报告，即仪器产品用户验收报告。
 
8. 质量及知识产权要求
1) 投标人提供完好、全新的原包装产品（包括零配件），随机技术资料齐全。产品符合国家质量检测标准，必须具有生产日期、厂名、厂址、产品合格证等。进口产品须提供海关进货单（复印件备查）。
2) 采购人在中国使用该货物或货物的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的起诉或司法干预。如果发生上述起诉或干预，则其法律责任均由投标人负责。

